
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辦法 
96年3月5日校務會議通過  

98年6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7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2年6月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1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校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加強本校產學合作

業務之推動與管理，爰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特訂定「台

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之執行與管理，除法令或本校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

定處理。  
第三條 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依其性質分為「各類研發及其應用計畫」、「各類人才培育計

畫」兩種。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案研究」（如：科技部研究計畫、政府機關

與民營機構委託之研究開發計畫及其他專案等）及「學術與技術性服務」（如：

試驗、檢定、化驗分析、加工製作、量測、影音製播、服務諮詢等委託計畫）。 

二、各類人才培育計畫：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

實習或訓練等。 
第四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辦理程序，說明如下：  

一、由各申請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填寫「台灣首府大學教師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

並檢附「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書」及「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

合約書」。  
二、產學合作計畫案經所屬系（所）及院主管同意，並經研發處學術組、總務處、

會計室審核後，陳請校長批示。經校長核定後通過者，始通知該計畫主持人辦

理簽約手續。  
三、合作雙方所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之契約內容，應涵蓋下列項目：  

(一) 產學合作計畫之名稱及其內容。  
(二) 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規劃及執行時程。  
(三) 合作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四) 其他相關事項。  

四、簽約程序完成後，請計畫主持人至文書組辦理合約用印。並將產學合作計畫案

相關資料影印一份送研發處學術組存查。如有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者，請

計畫主持人於影印之合約書上加註並簽章。  
五、經本校與合作機構雙方主管核可之合約，應由雙方指派代表正式簽署後始為生

效，交付雙方有關單位共同執行之。  
六、計畫主持人通知合作廠商，請其將配合款匯至本校指定之帳戶或以11-2 支票繳

交至本校出納組。  
七、完成以上程序後請計畫主持人填寫「台灣首府大學教師專案計畫明細表」，並

檢附「台灣首府大學教師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



畫申請書」和「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以及連同繳款收據送交研

發處學術組核定。 
八、各執行單位應於產學合作計畫與合約結束後三個月內提「書面成果報告」，送

交研發處學術組辦理結案手續。  
第五條 行政管理費之編列標準、支用與運用範圍  

一、依「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運用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如委託單位另訂有行政管理費編列標準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計畫主持人得於

提出計畫申請時予以說明，經簽呈校長核准後依委託單位之規定辦理或酌予調

整。  
第六條 結餘款之分配、運用及管理  

各項研究計畫執行完畢後，已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除法令或委

方另有規定外，悉依「台灣首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運用要點」

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產學合作計畫所購置資產及研發成果之處理  

一、因辦理產學合作計畫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產學合作契約另

有規定者外，均列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二、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果，依「台灣首府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  
第八條 本校同仁須依本辦法規定處理相關產學合作計畫，不得私下任意接受研究計畫並利

用校內設備及人力進行研究或技術服務事項；若有違反情事經查證屬實後，須加倍

繳交管理費，惟參與其他單位研究計畫未使用學校空間、設備、人力等資源者，則

不在此限。  
第九條 經費支付及核銷，應依本校會計程序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其他相關事項或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